
  
 
 
  
 
 
 
 
 
 
 
 
 
 
 
 
 
 
 
 
 
 
 

 
 
  
 
 

 
 
 
 
 
 
  
 
 
 
 
 
 
 
 
 
 
 
 
 
 
 
    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20 亿。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转法轮》已经有 40 种文字版本，并可在互联
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
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明慧网】（明慧网通

讯员河北报道）唐山市法

轮功学员曹进兴一审被非

法判刑七年，他上诉至唐

山市中级法院。近日得知，

中院二审未开庭，亦未通

知律师和家人，现曹进兴

已被非法关押到河北冀东

监狱。 

曹进兴，今年六十七

岁，唐山市农机局退休职

工。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

在中共的“敲门行动”中，

他被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

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非法

抄家持续了三个小时，家中

大量私人物品被抢劫。在警

察绑架过程中，曹进兴被摔

伤，缝了几针。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

一日，曹进兴被非法批捕，

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被非

法关押一年多，后背生了很

多皮疹。 

一审非法庭审中，辩护

律师是法院指派的法律援

助律师张立群，公诉人是路

北区检察院黄威，曹进兴被

一审枉判七年，之后他上诉

至唐山市中级法院。 

曹进兴上诉后，唐山市

检察院曾派人到唐山市第

一看守所见过他。按照检察

院的说法，上诉后，只要检

察院去见他，就应该开庭。

可实际情况是，不但没开

庭，而且没给律师和家人任

何信息，就将曹进兴关进了

冀东监狱，近日，曹进兴已

经和家人电话联系。 

至今，家人和律师仍不

知道二审结果。中院了结此

案的法官李卓说：“我们内

部审了一下。”就是根本没

有走二审的法律程序。◇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法轮功学

员王向辉被构陷一案在蠡

县法院开庭。办案人国保王

军昌和张士超、陈立宁等人

到庭做伪证，公然造假，否

认在绑架王向辉时没出示

任何手续和证件就抓人的

违法行为。由于三人说辞不

一，前后矛盾，自相矛盾、

互相矛盾，结果越造越假。 

当公诉人讯问他们，

一、在抓王向辉并检查其家

时，是否出示传唤证、检查

证等手续；二、在审讯王向

辉时，是否采用了诱供的手

段。王军昌等三人妄图掩盖

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当

庭造假或拒不承认。 

当时的情况是：二零一

七年六月十六日中午，蠡县

国保大队王军昌带领着六、

七个人（没有着装，都是便

衣）擅自闯进王向辉家，不

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进门

就把正在守孝的王向辉强

行抓走（他母亲六月十一日

去世）。之后开始抄家，他

们抢走一台笔记本电脑和

一台式电脑主机。抄家没出

示搜查证件，没留扣押清

单，更没见证人签字。当时

家中有王向辉的父亲和他

的姐姐。 

王向辉的邻居反映，在

向辉被抓前几天就有一辆

小白车停在向辉家附近，当

时谁也不知道那辆小白车

是干什么的，王向辉出事

后，才知道那是监视王向辉

的。国保王军昌等王向辉丧

事办完后，于二零一七年六

月十六日中午人们正吃午

饭、街上没人时，突然将王

向辉抓走。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日，

在县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

上，王向辉的律师讲出了公

安办案人员先把人抓走并

检查抄家后再让当事人在

检查证上签字的违法事实，

当事人王向辉当场也讲出

了国保在审讯他时采用了

诱供的违法手段。法轮功学

员将此事在社会上曝光。 

王军昌等人知道后怕

承担法律责任，所以经过一

番秘密策划并统一了口径。

然后于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开庭时，王军昌等三人一一

出庭，公诉人讯问他们时，

三人都当庭公然造假。 

王军昌第一个出庭：他

首先承认：检查证、询问笔

录是事后补签的，原因是王

向辉的父亲当场阻挠，场面

混乱，没有填写、制作的环

境，把责任推到向辉父亲的

身上。当公诉人问他，你们

检查时 ，王向辉在哪？王

军昌回答说，“已弄到车上

去了”。当问到出没出示手

续？回答，“都出示了，都

给向辉的父亲出示了。”当

问到有没有执法记录仪？

回答：忘记带没带了。 

实际情况是，王向辉的

父亲只是问王军昌为什么

抓人？为什么不出示手

续？然后给他们讲真相，他

们也都静静地听了，足有十

几分钟，场面比较安静。 

第二个出庭的是张士

超。他回答有没有出示手续

时说：都给王向辉的家人出

示了，警官证也出示了，当

问到你们检查时王向辉在

什么地方？回答说：弄到院

里去了。当问到有没有执法

记录仪？回答：记不清了。

陈立宁第三个出庭。他

说：什么手续都出示了，连

检查证都当场给王向辉出

示了。当问到有没有执法记

录仪？回答：闹不清了。说

到关键的事情，口径是一致

的：都记不清了。实际他们

根本没带执法记录仪，如果

有执法记录仪，就没法任意

胡编了。而《警察法》规定，

警察执法过程必须有全程

的录音录像，否则是违法

的。 

三个人自相（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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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矛盾的回答，令

人啼笑皆非。王军昌早已供

认：检查证、检查笔录是事

后补签的，可陈立宁却说，

“连检查证都当场给王向

辉出示了。”就在陈立宁说

“连检查证都给王向辉出

示了”的时候，辩护律师从

卷宗里拿出了他们事后编

造的“检查证”和“检查笔

录”，“检查证”的填写时间

是十二点五十五分，而检查

完之后才应该有的“检查笔

录”的填写时间是十二点五

十分。比“检查证”的填写

时间还早五分钟，这不是笑

话吗？律师首先呈给审判

长，之后让当事人王向辉

看，并问上面的时间是谁写

的？王向辉说不是我写的。

然后放在陈立宁眼前，问他

作何解释？他支支吾吾说

不出话来。 

庭审过程中，律师拿出

了河北省信访局在收到王

向辉寄给省长许勤的信訪

信件后，所下达的批示是：

“妥善处理”。不知蠡县

610 和蠡县公安国保是如

何理解的？把 “妥善处理”

歪曲成了抓捕，刑拘、逮捕、

起诉，并欲置王向辉一家于

死地。 

蠡县检察院以证据不

足将王向辉案的卷宗退回

到公安局国保大队，要他们

“补充”证据，即随意添加

所谓“证据”进行构陷。在

构陷蠡县南关三位法轮功

学员崔小先、崔树美、冯文

珍的冤案中，国保大队王军

昌就多次补充所谓“证据”：

他们把从崔小先家抄走的

几本书写成几百本，把原来

的崔小先丈夫已经签过字

的清单换成了王军昌随意

伪造的抄家清单。尽管崔小

先的丈夫在法庭上大喊“冤

枉，我要我签字的抄家清

单”；尽管律师正义直言：

三位老太太被抓时是九月

份，当时还穿着单衣服，这

么多的东西，怎么带的”？

（大法资料不管有多少，都

是合法的，不是迫害的所谓

“证据”）尽管在前后矛盾

的所谓“证据”下，公诉人

声音发颤、哑口无言，但蠡

县公检法互相勾结还是按

照提前定好的“方案”，把

三位老人送进了监狱。连签

字的抄家清单都可以伪造，

那法庭的判决还有什么公

正可言？ 

王军昌等人在绑架王

向辉时是先把人抓走，然后

再检查抄家，然后再让王向

辉在检查证上签字。整个过

程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手续，

属于程序违法。而如果程序

是违法的，所办案件就是违

法的，应该立即无罪释放当

事人，并且承担一切法律责

任和赔偿受害人损失。所以

王军昌等人为了栽赃陷害

王向辉，也为了逃避法律的

制裁，就铤而走险，执法犯

法，竟然走上法庭公然造假

做伪证、戏弄公堂。即使造

假，你总不能颠倒了时间顺

序呀？从中可看出编造谣

言者的主观随意性。这么多

年来对法轮功从不讲法律，

随便造谣，任意栽赃。然而

假的就是假的，越造越假。

王向辉因病修炼了法

轮功，二零零一年只说了一

个炼字，就被电力局非法开

除，并多次关押，以致造成

他今日家破人亡、妻离子

散。王向辉九死一生从监狱

回来，家已离散。面对他的

是瘫痪在床的老母亲和正

在上学需要花钱的儿子，在

两难之际，找到单位，要求

恢复工作，却被扣上宣传邪

教的罪名。别无办法，只有

给上级领导写信，给总理李

克强写信，其目的也是想吃

碗饭活下去。没想到这一求

生的举动却被当成罪行。天

理何在呀！ 

历史巨变在即，人不治

天治，明智的公、检、法、

司人员，都不要再做江泽民

迫害法轮功的替罪羊，坚守

自己的良知善念，清醒智慧

的作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倘

若，再做迫害好人的工具；

不只是要受到法律的公审，

更要受到天理的惩罚。 

在此奉劝王军昌等人：

该清醒了，现在是终身负责

制。《公务员法》第五十四

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

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应当承

担相应的责任。俗话说：人

在做天在看，人所做的一切

都得自己承担。善恶必报，

何去何从请君再斟酌！◇ 

【明慧网】（明慧网通

讯员河北报道）十一月一日

上午，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

公安分局和麻森乡派出所

四名警察开着公务车，闯到

今年七十三岁的老太太杨

七星的家中，他们不由分

说，两人强行架着老人往外

走。杨七星现被非法关押在

衡水市看守所。 

老太太杨七星，是衡水

市桃城区法轮功学员，二零

一七年五月九日，因在邻村

贴写有“法轮大法好”的不

干胶，被呼家村包片人呼书

岗劫持到麻森派出所，一开

始被非法行政拘留三天，后

来被转到衡水市看守所非

法关押。 

衡水市桃城区法院二

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对杨七星非法庭审。庭审过

程中，辩护律师要求举报构

陷杨七星的呼书岗到庭，法

官张颖遂宣布休庭。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杨

七星被迫害得身体虚弱，右

大腿骨被摔成骨折，生活一

直不能自理。桃城区法院这

才让她取保候审回到家中。

今年十一月一日，老人

再次被绑架，据警察自己

讲，他们也不愿干这事，可

是没办法，是上面下的令，

是法院的事。也就是说是桃

城区法院张颖等人让警察

来绑架杨七星。 

乡亲们得知后都说：人

都被迫害成这样了，还把人

抓走，他们还有人性吗？！

人家不就说个法轮大法好

嘛，共产党真是不干好事！

真心奉劝桃城区法院

迫害法轮功的相关人员，立

即释放法轮功学员回家。 

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

的上乘功法，学炼者以真、

善、忍为原则要求自己，因

能够祛病健身，提升人们的

道德水平，而传播世界一百

多个国家和地区，唯独在中

国受到残酷迫害。然而，天

理昭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人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们

的结局。 

古今中外，迫害正信的

从来没有好下场，中共迫害

佛法必将遭到天谴。真心希

望衡水市桃城区法院的张

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抛弃

中共，选择善良，顺应天意，

给自己留一个后路，选择一

个光明的未来。◇ 


